
信息披露

2023/3/17

星期五

B041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2183� � � � � �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2023-030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3年3月16日（周四）（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3月16日9:15—15:00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3

月16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3月

16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3号怡亚通供应链整

合物流中心1栋1楼0116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5、参加股东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

表决方式。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

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6、主持人：公司董事邱大梁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2人，代

表股东2名， 代表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85,983,017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310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为24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400,083,

72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5.4056%。

2、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合计26名，代表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486,

066,737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8.7164%。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

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及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

东）共计24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1,852,71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4564%。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金杜（广州）律

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取了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

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通过《关于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485,318,33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99.8460%；反对7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0.15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0%。

2、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

平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485,318,33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99.8460%；反对7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0.15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0%。

3、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怡飞酒类营销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

案》

同意474,554,2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97.6315%；反对11,512,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

份的2.36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0%。

4、通过《关于公司为关联公司深圳市盐田港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同意485,318,33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99.8460%；反对7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0.15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04,31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

93.6858%；反对748,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

的6.314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

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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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并报表内的担保

1、担保的审议情况

（1）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 或“公

司” ） 于2021年12月2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2022年度授信额度进行担保预计的议案》。 根据公司

经营计划安排，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

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92,5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申请有效期

限自2022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并由公司（含公司控股子公司）

进行担保，担保期限均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2年1月17日召开的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12月31日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2022年度授信额度进行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220）。

（2） 公司于2022年12月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2023年度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

议案》。根据公司经营计划安排，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部分

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81,050万元的综合

授信额度，申请有效期限自2023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授信期限

均为一年，并由公司（含公司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担保期限均不超过三年，

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已经公司于2022年12月29日召开的2022年第十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12月13日公司披露于《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2023年度授信额度

进行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77）。

2、担保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分别就下属十三家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事宜与银行签订了担

保文件，具体情况如下：

福建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授信额度协议》，授信金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 公司与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

度为人民币3,000万元。

福建省中银兴商贸有限公司与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授信额度协

议》，授信金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 公司与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最高

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2,

000万元。

厦门迪威怡欣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授信

额度协议》，授信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公司及子公司福建省怡亚通深度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共同为上

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1,000万元。

安徽怡成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云谷路

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2,500万元。 公司与徽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云谷路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2,500万元。

成都市怡亚通仙湖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合作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 公司与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1,000万元。

成都市怡亚通仙湖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小天竺支行签订《综合授信协议》，授信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 公司与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小天竺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

行为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1,000万元。

成都市怡亚通仙湖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

行签订《额度授信合同》，授信金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2,000万元。

山东省怡亚通医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

金融服务中心签订《统一授信合同》，授信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 公司与齐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

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1,000万元。

柳州市友成合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南支行

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 公司与柳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柳南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1,000万元。

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 《额

度授信合同》，授信金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

高额度为人民币5,000万元。

浙江国大商贸有限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 《额度授

信合同》，授信金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

度为人民币2,000万元。

浙江百诚未莱环境集成有限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

《额度授信合同》，授信金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 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3,000万元。

浙江百诚未莱环境集成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

《额度授信合同》，授信金额为人民币1,500万元。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1,500万元。

浙江信诚电器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 《额度授

信合同》，授信金额为人民币500万元。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

为人民币500万元。

浙江卓诚数码电器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 《额

度授信合同》，授信金额为人民币1,500万元。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

高额度为人民币1,500万元。

深圳市安新源贸易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

《流动资金贷款合同》，贷款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1,000万元。

3、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序

号

公司名

称

成立时

间

注册资

本

法定代

表人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1

福建省

怡亚通

深度供

应链管

理有限

公司

2013年

07月08

日

10,000

万元人

民币

郑信荣

厦门市思明区

宜兰路9号康

利金融大厦

2101之2单元

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

预包装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食品进出口;食

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化妆品零售;化

妆品批发;日用杂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母婴用品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

品批发。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食品销售;酒类经营;食品互联网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

2

福建省

中银兴

商贸有

限公司

1996年

11月07

日

1,800

万元人

民币

黄伟明

福建省福州市

晋安区塔头路

122号3#综合

楼18层22号

一般项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五金产品批

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建筑材料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

日用百货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装卸搬运;国

内货物运输代理;母婴用品销售;玩具销售;通讯设备销售;会议及展览服

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销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3

厦门迪

威怡欣

供应链

管理有

限公司

2015年

07月30

日

3,400

万元人

民币

罗练枝

厦门市思明区

台东路66号宝

业大厦12楼D

区

供应链管理；婴幼儿配方乳粉零售；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其他婴幼儿配方

食品批发；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零售；糕点、面包类预包装食品零售（含冷

藏冷冻食品）；糕点、糖果及糖类预包装食品批发（含冷藏冷冻食品）；调味

品类预包装食品批发（含冷藏冷冻食品，不含食盐）；粮油类预包装食品零

售（含冷藏冷冻食品）；保健食品零售；米、面制品及食用油类预包装食品批

发（含冷藏冷冻食品）；保健食品批发；其他未列明预包装食品零售（含冷

藏冷冻食品）；酒、饮料及茶叶类预包装食品零售（含冷藏冷冻食品）；其他

未列明预包装食品批发（含冷藏冷冻食品）；酒、饮料及茶叶类预包装食品

批发（含冷藏冷冻食品）；其他化工产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

品）；五金零售；纺织品及针织品零售；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通讯及

广播电视设备批发；通信设备零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不含文物、

象牙及其制品）；珠宝首饰批发；工艺品及收藏品批发(不含文物、象牙及其

制品)；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金属及金属

矿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化妆品

及卫生用品零售；其他日用品零售；收购农副产品（不含粮食与种子）；社会

经济咨询（不含金融业务咨询）；五金产品批发；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其他仓储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批

发；互联网销售。

4

安徽怡

成深度

供应链

管理有

限公司

2014年

05月23

日

2,250万

元人民

币

李建伟

合肥市庐阳经

济开发区清河

路868号庐阳

大数据产业园

10号楼

供应链管理及相关信息咨询；日用化工品（除危险品）、日用百货、文化用

品、酒具、工艺品、电器、针纺织品、服装、玩具、工艺美术品、体育用品、办公

用品、劳保用品的销售；商务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医疗器械（二

类）销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在许

可证有效期内经营）；图文设计；摄影服务；舞台设备租赁；农产品、蔬菜、水

果、水产品、家禽、粮食、农副产品、饲料原料的收购与销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

成都市

怡亚通

仙湖供

应链管

理有限

公司

2013年

05月15

日

3,000

万元人

民币

冯华

成都市武侯区

武科西一路3

号2栋2单元10

层

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

服装服饰零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辅料销售；办公用品销售；第二类医疗器

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品牌管理；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互联网销售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平面设计；广告发布；初

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零售；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建筑材料销售；运

输货物打包服务；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货物运输（除网络

货运和危险货物）；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装卸搬运；电器辅件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新车

销售；汽车旧车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

山东省

怡亚通

医疗供

应链管

理有限

公司

2005年

05月11

日

1,000

万元人

民币

孙如英

山东省济南市

历城区华山街

道渔洋路286

号2号楼华山

国际广场7层

701室

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

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电子产品销售;日用品批发;金属制品销售;塑料制品

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鞋帽批发;鞋帽零

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

许可的商品）;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会议及

展览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询;第一类医疗器械销

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成人情趣用品销售（不含药品、医疗器械）;国内

贸易代理;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卫生用品和一

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医用口罩批发;医用口罩零售;市场调查（不含涉

外调查）;广告设计、代理;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办公设备销售;办

公设备租赁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药品批发;保健食品销售;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消毒器械销

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7

柳州市

友成合

业供应

链管理

有限公

司

2015年

11月02

日

1,325万

元人民

币

蓝晓雯

柳州市桂中大

道南端2号阳

光壹佰城市广

场2栋22-6

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日用百货销售;礼仪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

管理咨询;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食品

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婴幼儿配方

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

输(不含危险货物);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8

浙江百

诚集团

股份有

限公司

1985年

03月01

日

10,800

万元人

民币

叶惠忠

浙江省杭州市

惠民路56号

一般项目：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家用电器制造；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国内贸易代理；电子产品销售；金属制品销

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建筑材料销售；日用百货销售；

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

照相机及器材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珠宝首饰批发；

金银制品销售；电器辅件销售；电器辅件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金属结构制

造；电工器材销售；电工器材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

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9

浙江国

大商贸

有限公

司

2001年

07月17

日

800万元

人民币

陆剑波

浙江省杭州市

拱墅区天水街

道武林新村

104号1幢二楼

2379室

电器、制冷设备、服装、纺织品、百货、工艺美术品、感光材料、金属材料、计算

机软硬件、检测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备、通讯设备的销售，电器、制冷设

备、电子设备的安装及维修，计算机软硬件、物联网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数据处理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安

防工程、建筑智能工程的设计、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

浙江百

诚未莱

环境集

成有限

公司

2006年

04月13

日

1,500

万元人

民币

程伟华

杭州市惠民路

56号3号楼三

楼

建筑楼宇给排水系统、安防系统、智控系统、暖通系统及相关新产品的设计、

销售、安装及相关集成技术服务,家用电器、采暖设备、制冷设备、中央吸尘、

智能家居、电脑、通信器材、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的销

售,家用电器、采暖及制冷设备的安装及维修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建筑

机电安装工程的施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11

浙江信

诚电器

有限公

司

2007年

06月26

日

1,000

万元人

民币

邵彬

杭州市惠民路

56号1号楼

家用电器、通信器材、电脑、五金机械、交电设备、化工产品（除危险品及易

制毒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及原料、工艺美术品、照

相器材、贵金属的销售，家用电器及制冷设备的安装、维修，经营进出口业

务，以服务外包的方式从事票据中介服务（不含承兑等银行核心业务），网

路技术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文化创意策划。

12

浙江卓

诚数码

电器有

限公司

2004年

07月01

日

1,500

万元人

民币

郭昌炉

杭州惠民路56

号

家用电器、通信器材、手机、电脑、五金机械、交电化工（不含危险品）、金属

材料、建筑材料、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及原料、工艺美术品、照相器材的销售，

信息咨询服务。

13

深圳市

安新源

贸易有

限公司

1998年

10月15

日

1,

621.621

6万元人

民币

邹艳妮

深圳市南山区

南头街道大新

路198号创新

大厦B座5楼

一般经营项目是: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禁止和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装卸搬运;仓储服

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经营项目是:普通货运;预包装食品、保健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合并报表外的担保

1、担保的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3年1月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公司为部分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根据2023年度公

司部分参股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及融资情况， 相关参股公司拟向其股东

及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申请有效期限自2023年1月1日起至

2023年12月31日止， 由公司为部分参股公司合计提供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59,

680万元的担保,担保期限均不超过四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已经公司于2023年1月19日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1月20日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关于2023年度公司为部分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公告》（公告

编号：2023-002）。

2、担保的进展情况

近日， 公司分别就下属三家参股公司融资事宜与相关机构签订了担保文

件，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与蚌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为参股公

司安徽大禹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的最高

额度为人民币490万元。

（2） 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华支行签订 《保证合

同》，为参股公司河北交投怡亚通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4,900万元。

（3）公司与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

参股公司珠海航城怡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2,250万元。

（4）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

参股公司安徽大禹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490万元。

3、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序号

公司名

称

成立时

间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股东及持股

比例

1

安徽大

禹怡亚

通供应

链有限

公司

2020年

12月16

日

2,000万元

人民币

周传奇

安徽省蚌埠市禹

会区燕山路 966

号冠宜大厦二号

楼 （禹会投资大

厦）21层 （仅作

为市场主体通讯

联络功能使用）

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

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国内贸易代理；采购

代理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

要许可的商品）；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

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建筑材料

销售；五金产品批发；煤炭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

金属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水

泥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成品油

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日用化学产品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饲料

添加剂销售；化肥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

木材销售；纸浆销售；纸制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

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

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 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新

能源原动设备销售； 插电式混合动力专用发动机销售；

电车销售；电池销售；充电桩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运营；汽车装饰用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批发；通信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消

防器材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批

发；办公用品销售；化妆品批发；皮革制品销售；食品销

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

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粮食收购；初级

农产品收购；农副产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除许可

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许可项目：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酒类经营；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网络

货运）；水路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蚌埠禹投集

团有限公司

持有其 51%

的股份，公司

持有其 49%

的股份。实际

控制人：蚌埠

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

会。

2

河北交

投怡亚

通供应

链服务

有限公

司

2020

年04

月09

日

10,000万

元人民币

李占国

中国（河北）自

由贸易试验区

正定片区石家

庄综合保税区

空港北大街办

公楼1304-4

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

发；企业管理咨询；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广告制作；

广告设计、代理；总质量４．５吨及以下普通货运

车辆道路货物运输（除网络货运和危险货物）；国

内货物运输代理；珠宝首饰零售、批发；计算机软

件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移动终端设备销售；针纺

织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批发；日杂用品销售；日

用百货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化妆品零售、批发；玩

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

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 专用化学产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

（不含化学危险品）；五金产品零售、批发；金属制

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食

用农产品零售、批发；食品添加剂销售；饲料添加

剂销售；化肥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消防器

材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农副产品销售；纸制品销

售；纸浆销售；塑料制品销售；自行车及零配件零

售、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批发；机械设备销售；

电线、电缆经营；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

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园区管理服务；货物

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

和技术进出口除外）；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发

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电力设施器材销售、机械电

气设备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批发；电池销

售；橡胶制品销售；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批发；信

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汽车销

售； 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 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

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电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换

电设施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插电式混合动

力专用发动机销售；充电桩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运营； 水泥制品销售； 包装材料及制品销

售；木材销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日用化学产品销售；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

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

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食品销售。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河北交投物

流有限公司

持有其51%

的股份，公

司 持 有 其

49% 的 股

份。 实际控

制人： 河北

省 人 民 政

府 国 有 资

产 监 督 管

理委员会。

3

珠海航

城怡通

供应链

管理有

限公司

2021

年3月

23日

5,000万

元人民币

马珂

珠海市高新区

唐家湾镇大学

路 101 号 3 栋

801

一般项目： 供应链管理服务； 非金属矿及制品销

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结构销售；建筑用钢筋产

品销售；水泥制品销售；建筑用石加工；轻质建筑

材料制造；选矿；石棉水泥制品销售；国内贸易代

理；贸易代理；贸易经纪；销售代理；社会经济咨询

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集贸市场管理服务；智能

仓储装备销售；粮油仓储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仓储服

务； 成品油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 低温仓储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仓储设

备租赁服务；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陆路国际货

物运输代理；物料搬运装备制造；农产品智能物流

装备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国内货物运输

代理；物料搬运装备销售；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

服务消费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安装、维修；五

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研发；建筑

材料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光伏设备及元

器件销售；渔需物资销售；电线、电缆经营；泵及真

空设备销售；阀门和旋塞销售；模具销售；机械零

件、零部件销售；防腐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环

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配电开

关控制设备销售；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销售；

门窗销售；五金产品制造；食用农产品零售；第二

类医疗器械零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摩托车及零配

件零售；日用家电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零售；电子元器件零售；医用口罩零售；农副产品

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煤炭

及制品销售；办公设备销售；消防器材销售；航空

运输设备销售；铁路运输设备销售；水上运输设备

销售；电气设备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母婴用

品销售；电子办公设备销售；矿山机械销售；建筑

防水卷材产品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建筑砌

块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机床功能部件及附

件销售；烘炉、熔炉及电炉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

统装置销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发电机

及发电机组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子真空器

件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子专

用材料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

销售；电工器材销售；地板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

料制品销售；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集成电路芯片

及产品销售；集成电路销售；计算器设备销售；技

术玻璃制品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软件销售；

办公设备耗材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制冷、空调设

备销售；交通及公共管理用标牌销售；办公用品销

售；安防设备销售；劳保用品批发；厨具卫具及日

用杂品批发；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第

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医疗设备租赁； 专用设备修

理；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汽车新车销售；

合成材料销售；铸造用造型材料销售；砼结构构件

销售；砖瓦销售；石棉制品销售；石灰和石膏销售；

耐火材料销售；建筑砌块制造；专用化学产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风机、风扇销售；安全技术防

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生态环境材料销售；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互联网销

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隔热和隔音材料销

售；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

备租赁；物联网设备销售；云计算设备销售；信息

安全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

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控

制系统集成；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物业管理；机械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电器辅件销售；工业工程设

计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珠海航空城

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

其55%的股

份, 公司持

有其45%的

股份。 实际

控制人：珠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国 有

资 产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

为人民币3,406,886.00万元 （或等值外币），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407,

161.28� 万元，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350,304.93万元 （或等值外

币），系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以上合同签署的担

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857,536.08

万元的274.08%，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0元。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除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提供担保

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40,197.11万元，实际担保金额

为人民币43,661.78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72,972.66万元，以上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

产857,536.08万元的20.17%。

公司将严格按照证监会公告 〔2022〕26号文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及深证上〔2022〕13号文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的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决

议》；

2、《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3、《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2022年度

授信额度进行担保预计的公告》；

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5、《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

6、《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2023年度

授信额度进行担保预计的公告》；

7、《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8、《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9、《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公司为部分参股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6日

关于易方达中证全指建筑材料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资产净值连续低于5000万元的

提示性公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易方达中证全指建筑材料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

简称“《基金合同》” ）的相关规定，现就易方达中证全指建筑材料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59787，场内简称：建材ETF易方达，以下简称“本基

金” ）连续4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相关事宜提示如下：

一、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资产

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合同终止，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截至2023年3月15日， 本基金已连续4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

若截至2023年3月29日日终， 本基金的基金资产净值连续50个工作日低于5000万

元，则触发上述《基金合同》规定的终止情形，《基金合同》应当终止，基金管理人将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对本基金进行清算。 特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

险。

二、其他提示事项

1.若出现《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基金合同》的约定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清算期间，投

资者无法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二级市场交易等业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妥善做好投资安排。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及相关

公告。

3.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热线4008818088， 或登陆网站

www.efunds.com.cn了解相关情况。 投资者也可以前往本基金有关销售机构进行

咨询。 本基金的销售机构详见本公司网站公示。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

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

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

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

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

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

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7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单笔赎回最低份额及最低

持有份额限制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的有关规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2023年3月21日起，调整旗下部分开放

式基金单笔赎回最低份额及最低持有份额的限制。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调整方案

1.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10053 易方达安源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110052 易方达安源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

110017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110018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类基金份额

001513 易方达信息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346 易方达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910 易方达供给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调整单笔赎回最低份额及最低持有份额的限制

调整后， 上述适用基金单笔赎回最低份额及最低持有份额的限制均为0.01份。

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各销售机构对赎回份额及最低持有份额限制有其他

规定的，需同时遵循该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发生接受赎回申请将损害现有基金份

额持有人利益的情形时， 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或拒绝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赎回申

请。

二、其他事项

1.本公告仅对上述适用基金调整单笔赎回最低份额和最低持有份额的有关事项

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的详细情况，请阅读基金的法律文件和相关公告。

2.上述适用基金的转换转出单笔最低份额限制不调整。

3.本次调整方案所涉及的招募说明书相关内容，将在更新招募说明书时一并予

以调整。

4.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

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

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

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

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

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

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7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

ETF增加中金财富为一级交易商的

公 告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 ）签署的协议，自2023年3月

17日起，本公司增加中金财富为旗下部分ETF的一级交易商（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

司），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中金财富的规定为准。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场内简称 扩位证券简称

1 510130 易方达上证中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盘ETF 中盘ETF

2 512090

易方达MSCI中国A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MSCI易基 MSCIA股ETF易方达

3 512570

易方达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中证证券 证券ETF易方达

4 515110

易方达中证国企一带一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国企方达 一带一路国企ETF

5 517030

易方达中证沪港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HGS300 沪港深300ETF基金

6 562900

易方达中证现代农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现代农业 现代农业ETF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金财富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科苑南路2666号中国华润大厦

L4601-L4608

办公地址：深圳福田区益田路6003号荣超商务中心A座4层、18-21层

法定代表人：高涛

联系人：万玉琳

联系电话：0755-82026907

客户服务电话：95532

网址：https://www.ciccwm.com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

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

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

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

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

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

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7日

浦银安盛盛元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23年度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3月1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浦银安盛盛元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浦银安盛盛元定开债券

基金主代码 51932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12月2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信息披露办法》” ）、《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浦银安盛盛元定期开放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浦

银安盛盛元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等有关规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3年3月10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3年度的第1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浦银安盛盛元定开债券A 浦银安盛盛元定开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519322 519323

截止基准日

下属分级基

金的相关指

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元）

1.0378 1.0360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

利润（单位：元）

183,997,868.26 68.29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按照

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36,799,573.65 13.66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

基金份额）

0.066 0.10

注：

1)�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

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 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该次可供分配利润的

20%” ；

2)�截止2023年3月10日，本基金年度可供分配利润为183,997,936.55元。截止基

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

润×20%。 因此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本次应分配金额应不低于36,

799,587.31元；

3)�由于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而 C� 类基金份额收取销售

服务费，各类别基金份额对应的可供分配利润将有所不同；

4)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

计算的应分配金额或每10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本

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3年3月21日

除息日 2023年3月21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年3月23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

利或将现金红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本基金默

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

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注：本次收益分配方案已经本基金的托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请务必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

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

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因分红导致基金净值调

整至1元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净值

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3.2咨询方式：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828999、021-33079999；

公司网址：www.py-axa.com；

客户端：“浦银安盛基金” APP；

公 司 微 信 公 众 号 ： 浦 银 安 盛 基 金 （AXASPDB）， 浦 银 安 盛 微 理 财

（AXASPDB-E）。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7日

证券代码：002119� � � � � � � �证券简称：康强电子 公告编号：2023-002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父亲敏感期

短线交易及致歉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16日收

到公司独立董事雷光寅先生出具的 《关于本人父亲敏感期短线交易公司股

票的情况及致歉说明》，知悉独立董事雷光寅先生父亲雷有杰先生于2023年

3月3日至2023年3月15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上述交易构成短线交易与敏感期交易，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短线交易的基本情况

雷有杰先生证券账户买卖康强电子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时间 交易方式 交易方向

交易均价

（元/股）

交 易 股 数

（股）

交 易 金 额

（元）

2023年3月3日 集中竞价 证券买入 13.63 500 6815

2023年3月6日 集中竞价 证券买入 14.02 500 7010

2023年3月15日 集中竞价 证券卖出 17.18 1000 17180

二、本次事项的处理情况及采取的措施

公司知悉此事后高度重视，及时核查了解相关情况，雷光寅先生及其父

亲雷有杰先生亦积极配合、主动纠正。 本次事项的处理情况及已采取的措施

如下：

1、依据《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

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

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

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

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

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

雷有杰先生的交易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构成短线交易。 本次短线交易

产生的收益为3,355元，计算方法为：卖出均价×卖出交易股数-买入均价×

买入交易股数=17.18×1,000-（13.63×500+14.02×500）=3,355元。根据

《证券法》第四十四条规定，雷有杰先生上述买卖公司股票行为所得收益作

为本次短线交易的获利金额已全数上交公司。

2、雷光寅先生事先并不知晓其父亲雷有杰先生的证券账户交易公司股

票的相关情况，交易前后亦未告知其公司经营情况或其他内幕信息。 雷有杰

先生买卖公司股票行为均为其本人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而作出

的决定，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交易谋求利益的情形。

3、雷光寅先生及其父亲雷有杰先生已深刻认识到本次短线交易的严重

性，对本次短线交易带来的不良影响，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今后雷

光寅先生及其亲属将加强对证券账户的管理，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将自

觉遵守《证券法》第四十四条关于禁止短线交易的规定，自最后一笔买入公

司股票之日起的六个月内不卖出公司股票，自最后一笔卖出公司股票之日起

六个月内不买入公司股票。

4、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人员于2023年2月24日通过邮件、微信通知方式向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醒其本人并督促亲属不要敏感期短线买卖

公司股票。公司董事会将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

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相关工作人员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严

格遵守相关规定审慎操作， 督促相关人员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防

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三、备查文件

1、雷光寅先生出具的《关于本人父亲敏感期短线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

及致歉说明》；

2、转款凭证。

特此公告。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7日


